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岳环评[2017]36号

关于临湘市五里街道办事处新球村一般固废（Ⅰ类）
填埋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批复
临湘市和顺渣土运输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《临湘市五里街道办事处新球村一般固废（Ⅰ类）填埋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环评文件报批申请函》、临湘市环境保护局预审意见及有关附件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你公司拟投资260万元于临湘市五里街道办事处新球村新屋组建设一般固废（Ⅰ类）填埋场建设项目，总库容74.7万m3，总占地面积7.5hm2，处置临湘市建筑垃圾、弃土及临湘工业园陶瓷废渣,该废渣经鉴定为Ⅰ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。项目分二期建设，一期2017年，服务期限2年，库容21.7万m3；二期2020年建设，服务期限3年，库容53万m3。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库区场地平整，建拦渣坝，修建地下水疏排设施和地表水控制系统，服务期满后封场闭库；新建进场道路4000m2、沿路排水沟890m、填埋场周边截排水沟1700m、挡土墙80m、沉砂池16座。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填埋场选址满足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01）中场址选择的环境保护要求，根据湖南志远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的《临湘市五里街道办事处新球村一般固废（Ⅰ类）填埋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报批稿）》基本内容、结论和临湘市环境保护局预审意见及专家评审意见，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，同意本项目建设。
二、认真落实专家及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等各项措施，并应着重注意以下问题：
1、规范设计建设填埋场。按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01）Ⅰ类场要求，做好填埋场地质、地下水的详勘，做好库区整形、地基处理、地下水疏排、拦渣坝和截排水系统建设、闭库等工作。

2、严格按Ⅰ类一般固体废物收运及填埋准入制度，建立健全管理联单制度，加强入场渣土检测，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等非Ⅰ类一般固体废物，严禁进入该填埋场。

3、强化施工建设管理。采取有效措施，将工程建设扰民、运输扬尘、水土流失、生态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；施工废水经格渣、沉淀处理后,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96）一级标准外排；施工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。
4、加强大气污染防治。采取喷水、洒水等措施，降低渣土清理、运输、填埋等施工过程产生的扬尘；采用专用车辆密闭运输并合理选择运输路线，防止物料洒漏扬尘污染，一旦发生物料洒漏，应及时清理；规范渣土填埋作业，分单元和分层填埋、随到随压、层层压实、当日覆盖，减少粉尘和杨尘污染。
5、加强水污染防治。按“雨污分流”原则建设截排水管网，切实做好地下水分区防控措施，分别在四屋里安置区（地下水上游）、铁炉冲（截排水沟出口）和新球村（地下水下游）布设三个地下水监控井，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》(HJ610-2016)要求，跟踪监测地下水质情况，确保地下水环境安全。
6、加强噪声污染防治。切实做好填埋施工管理，强化管理，文明作业，合理安排施工运输车辆和挖掘机、装载机、推土机、压路机等噪声产生设施设备作业时间，采用低噪声填埋设备，禁止夜间（22：00时-次日6：00时）及午间（12：00时-14：00时）进行填埋作业，避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。

7、做好项目封场及生态修复。填埋场终止使用须报环境保护行政部门，服务期满后，按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Ⅰ类场要求，及时封场和生态修复，清理、覆土、复垦、栽植乔木、灌木及草皮等。

8、加强填埋场后期管理。注重填埋场封场后的维护管理，设置标识、标牌，做好植被恢复、生态保护工作，防止堆体失稳造成滑坡等事故。未经相关专业部门技术鉴定确认同意启用已封场的填埋场之前，封场后的填埋场严禁作为永久性建（构）筑物用地。

三、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复及批准的环评报告文件送至临湘市人民政府，临湘市环境保护局, 临湘市五里街道办事处，湖南志远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。

四、请临湘市环境保护局负责项目建设和运营期的日常环境监管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3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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